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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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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５２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会期半天；

（二）召开地点：广西桂林市集琦科技园多功能厅；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蒋文胜董事长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国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１６

人，代表股份

４７４

，

８４０

，

２０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６６．２５％

。

（八）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同意

４７４

，

８４０

，

２０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本次涉及的证券公司章程重要条款修订尚需经过证券监

督管理部门审核批准后生效。

２．

《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议案》

同意

４７４

，

８４０

，

２０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住所地变更涉及证券公司章程重要条款修订，需取得证

券监督管理部门相关批准后方可实施。

３．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３．１

《关于选举张雅锋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４７４

，

８４０

，

２０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３．２

《关于选举管跃庆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４７４

，

８４０

，

２０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３．３

《关于选举梁雄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４７４

，

８４０

，

２０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３．４

《关于选举温昌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４７４

，

８４０

，

２０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３．５

《关于选举刘剑锋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４７４

，

８４０

，

２０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３．６

《关于选举梁国坚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４７４

，

８４０

，

２０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３．７

《关于选举孟勤国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４７４

，

８４０

，

２０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３．８

《关于选举吴炳贵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４７４

，

８４０

，

２０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３．９

《关于选举王运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４７４

，

８４０

，

２０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４．

《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４．１

《关于选举陶祖灵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

４７４

，

８４０

，

２０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４．２

《关于选举张南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

４７４

，

８４０

，

２０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陶祖灵、张南生同志与由公司职工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黄兆鹏同志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

（二）律师姓名：罗小洋、李娜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三）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各项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０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３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在桂林市桂林市漓江大瀑布饭

店

１２

楼独秀厅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以临时通知的形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

事

８

人，独立董事孟勤国先生因公出差，授权委托独立董事吴炳贵先生行使表决权。 到会全体董事一致

推举张雅锋女士主持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事项，选举产生

了

９

名董事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根据《公司法》、《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选举张雅锋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已完成，需重新选举委员组成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同意各专门委

员会人员构成如下：

１．

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主任：管跃庆

委员：张雅锋、温昌伟、梁国坚、刘剑锋

２．

薪酬与提名委员会：

主任：孟勤国

委员：温昌伟、吴炳贵、王运生

３．

审计委员会：

主任：王运生

委员：梁国坚、吴炳贵、孟勤国

４．

风险控制委员会：

主任：梁雄

委员：刘剑锋、吴炳贵、王运生

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已完成，需重新聘任公司总裁。 经公司董事长张雅锋女士提名，同意聘任

齐国旗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齐国

旗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已完成，需重新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经公司总裁齐国旗先生提

名，同意聘任胡德忠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聘任彭思奇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聘任余跃先生

为公司副总裁；聘任刘俊红女士为公司副总裁；聘任陈列江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燕文波先生为公司

副总裁。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其

简历详见附件。

按照规定，本议案分拆为

６

项子议案逐项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４．１

《关于聘任胡德忠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２

《关于聘任彭思奇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３

《关于聘任余跃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４

《关于聘任刘俊红女士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５

《关于聘任陈列江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６

《关于聘任燕文波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次董事会会议未产生合规总监及董事会秘书， 合规总监职责将暂由公司董事长张雅锋女士代

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将暂由公司副总裁刘俊红女士代行，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任合规总监及董

事会秘书。 刘俊红女士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期间，投资者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刘俊红

电话：

０７７１－５５３９０８２

传真：

０７７１－５５３０９０３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滨湖路

４６

号国海大厦

邮编：

５３００２８

邮箱：

ｄｓｈｂｇｓ＠ｇ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五、《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已完成，需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同意聘任刘峻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刘峻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附件：

齐国旗，男，

１９６４

年

３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起，先后任河南大学党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君

安证券总裁办公室、君安证券债券业务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债券业务

一部、资本运作总部副总经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兼并总部上海业务部负责人、民生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至今，任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裁。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已经按照《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获得了相关任职资

格。

胡德忠，男，

１９６８

年

１１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起，先后任广西区人民银行计划处科员，广西

证券公司国债交易部办事员，广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深南中路证券营业部出市代表、清算部经理、

交易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广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助理兼经纪业务部总经理，国

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兼任经纪业务部总经理，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

凯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纪业务事业总部总经理等职务；现任

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裁兼经纪业务事业总部总经理。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

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已经按照《证券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获得了相关任职资格。

彭思奇，男，

１９６７

年

３

月出生，大学本科。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起，先后任湖北宏图飞机制造厂财务科会计员、北

海市审计师事务所审计员、北海方舟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广西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华

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计划财务部总经理、财务总监；现任国

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

控股股东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已经按照《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任职资格监管办法》获得了相关任职资格。

余跃，男，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起，先后任四川师范学院经济系教师，广西北海市

体制改革委员会科长、副主任、证管办主任，北海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党委书记、局长，北海市政府副

秘书长，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国海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裁兼证券资产管理分公司总经理；现任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 不存在《公司法》第

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已经

按照《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获得了相关任职资格。

刘俊红，女，

１９７１

年

８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起，先后任太原师范学校教师、太原市人民律师

事务所律师、中国工商银行广西分行营业部法律顾问室法律顾问、中国证监会南宁特派办上市公司监

管处主任科员、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现任国海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合规总监。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

司控股股东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已经按照《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获得了相关任职资格。

陈列江，男，

１９７３

年

４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起，先后任国泰君安证券有限公司债券部、

收购兼并总部助理业务董事、业务董事、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机构业务总部副总经理、国海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总裁助理兼固定收益证券总部总经理；现任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兼深圳分公司总经

理。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已经按照《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获得了相关任

职资格。

燕文波，男，

１９７４

年

７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起，先后任君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

部职员、上海浦东科创有限公司投资部经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联合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机构客户部总经理、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助理并先后兼总裁办公室主任、资产管理部

总经理、资本市场部总经理、北京管理总部总经理等；现任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兼北京分公司

总经理。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

份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已经按照《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获得了相

关任职资格。

刘峻，男，

１９７４

年

１

月出生，大学本科。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在南宁康迈商业有限公司任会计、主

管会计；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任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

员；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至今，在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任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０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４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在桂林市集琦科技园会议室以

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全体监事一致推举黄兆鹏同志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

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关于选

举第六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三届第五次职工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监事会换

届选举的相关事项，选举产生了

３

名监事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根据《公司法》、《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选举黄兆鹏同志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

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０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５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办公地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因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经完成，本公司办公地址

变更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滨湖路

４６

号国海大厦。 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起，公司的通讯地址和咨询电话

变更如下：

通讯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滨湖路

４６

号国海大厦。

邮编：

５３００２８

联系人：刘俊红、刘峻

联系电话：

０７７１－５５３０９８２

；

０７７１－５５６９５９２

传真：

０７７１－５５３０９０３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１０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０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度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公司主楼

Ｖ１－０２

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关锡友

６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

表共

１６

名，代表股份

２４９

，

７３１

，

５４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５．７９％

。 其中通过网络

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为

１０

名，代表股份

９

，

１８５

，

８０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９ ％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表决。

（二）会议审议议案

１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４９

，

６３１

，

５４８

股，反对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

９９．９６％

。

２

、审议采用累计投票制《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

）审议关于选举关锡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４０

，

５４５

，

７４３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９

，

１８５

，

８０５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

９６．３３％

。

（

２

）审议关于选举张伟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４０

，

５４５

，

７４４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９

，

１８５

，

８０４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

９６．３３％

。

（

３

）审议关于选举孙纯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４０

，

５４５

，

７４３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９

，

１８５

，

８０５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

９６．３３％

。

（

４

）审议关于选举唐华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４０

，

５４５

，

７４３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９

，

１８５

，

８０５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

９６．３３％

。

（

５

）审议关于选举车欣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４０

，

５４５

，

７４３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９

，

１８５

，

８０５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

９６．３３％

。

（

６

） 审议关于选举李双山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４０

，

５４５

，

７４３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９

，

１８５

，

８０５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

９６．３３％

。

３

、采用累计投票制《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

）审议关于选举方红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４０

，

５４５

，

７４４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９

，

１８５

，

８０４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

９６．３３％

。

（

２

）审议关于选举林木西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４０

，

５４５

，

７４３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９

，

１８５

，

８０５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

９６．３３％

。

（

３

）审议关于选举那晓冰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４０

，

５４５

，

７４３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９

，

１８５

，

８０５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

９６．３３％

。

４

、审议《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４９

，

６１６

，

７４８

股，反对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弃权

１４

，

８０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９６％

。

５

、采用累计投票制《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

）审议李文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４０

，

５４５

，

７４３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９

，

１８５

，

８０５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

９６．３３％

。

（

２

）审议阎世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４０

，

５４５

，

７４３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９

，

１８５

，

８０５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

９６．３３％

。

（

３

）审议卢功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４０

，

５４５

，

７４３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９

，

１８５

，

８０５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

９６．３３％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此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指派张俊、张杨律师进行了见证。见证律师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并出具

了《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刊登的公司第

５

届董事会第

３７

次、

３８

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备查文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１０

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１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届满。

为了顺利完成监事会的换届选举，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公司工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在公司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投票方式选举杨

文辉先生、陈新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附：职工监事简历。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附件：

杨文辉先生简历

杨文辉先生：男，

１９５６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

１９８１

沈阳第三机床厂技校 学生

１９９６

沈阳第三机床厂 厂办秘书、副主任

２００２

沈阳数控机床厂 厂办主任

２００７

沈阳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总经办副主任、主任董事会秘书、董事

２００８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Ｆ１

、

Ｆ３

事业部综合部长

２００９

沈阳机床集团行政管理总部 公共管理室主任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至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工会 副主席

杨文辉先生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新海先生简历

陈新海先生：男，

１９６２

年出生，中共党员，高级技师。

１９８０

沈阳第一机床厂技工学校 学生

１９８２

沈阳第一机床厂

８＃

车间 工人

１９９７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齿轮制造厂设备室 钳工室室主任

２００６

至今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齿轮事业部保障室机械技术员

陈新海先生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通汇付

天下“天天盈”账户

网上直销业务及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个人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方式投资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管理的开放式基金，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起，本公司与上海汇付数据服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为“汇付天下”）合作，凡开通汇付天下“天天盈”账户的投资者，即可通过本

公司的网上直销平台开通开放式基金网上直销第三方支付业务，办理开放式基金的各项

交易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务开通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起。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注册并开通“天天盈”账户的投资者。

三、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所管理的已开通网上直销交易方式的开放式基金。

四、适用业务范围及相关业务起点标准

基金开户、认购、申购、定期定额申购、赎回、转换、撤单、修改分红方式等业务。

使用“天天盈”账户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平台的定期定额投资功能投资本公司旗下基

金的起点金额为

１００

元（含申购费）。

五、业务开通范围

目前可通过“天天盈”账户进行基金交易的银行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

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广发银行、

深圳发展银行、光大银行、浙商银行、北京银行、杭州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上海银行

等

１９

家银行。

“天天盈”账户支持的银行账户种类、开通流程及变动情况以“汇付天下”天天盈网站

（

ｗｗｗ．ｔｔ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发布的相关公告为准。

六、费率优惠

将执行如下费率标准：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起，凡使用汇付天下“天天盈”账户通过本公司

网上直销平台办理基金业务的投资者，在产品认购期内，适用全额认购费率；在产品成立

并开放申购后，在该基金招募说明书或招募说明书中规定的相应前端申购费率基础上实

施

４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０．６％

或是

固定费用的，按原费率执行。

具体申购费率请查看公司网站《网上交易费率表》。

注：

１

、如上述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方案发生调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２

、本公司今后新发基金的认、申购费率，按照相应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份额发售公告

的规定执行。

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公司旗下新发行的开通网上交易方式的开放式基

金，是否适用优惠申购费率，详见本公司相关公告。

３

、其他交易费率敬请查阅相应基金的发行文件和相关公告。

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七、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１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ｗｗｗ．ｚ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３２１－３２１

，

０５７１－２８８２２２８８

２

、上海汇付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汇付天下天天盈网站：

ｗｗｗ．ｔｔ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汇付天下天天盈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３９９９

八、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办理基金网上交易前，应仔细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基金网上交

易协议、安全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指南等文件。

２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前应认真阅

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３

、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３日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开通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卡

基金网上交易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个人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方式投资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管理的开放式基金，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起，本公司的开放式基金网上交易业务

将开通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卡（借记卡、准贷记卡）的网上交易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持有中

国农业银行金穗卡（借记卡、准贷记卡）的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站办理相关申请手续

后，即可进行开放式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一、释义

网上交易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 约定每

月扣款时间、扣款金额，由本公司于每月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

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基金投资方式。

二、业务开通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起。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全国范围内具备合法基金投资资格、持有带银联标志的农行金穗卡（借记卡、准贷记

卡），并开通了本公司网上交易功能的个人投资者。

四、适用基金范围

目前已发行的浙商聚潮产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聚潮成长”，基金代

码：

６８８８８８

），以及本公司今后新发并开通网上交易方式的开放式基金产品。

五、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账户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六、办理程序

１

、尚未办理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卡（借记卡、准贷记卡）的客户，请到中国农业银行营

业网点申请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卡（借记卡、准贷记卡）。

２

、通过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卡（借记卡、准贷记卡）办理支付业务，可到柜台申请开通

网上银行，申请成功后到中国农业银行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下载证书和智能安装程

序，安装证书，具体办理时间请咨询中国农业银行工作人员，中国农业银行客户服务电

话：

９５５９９

。

３

、完成上述手续后，个人投资者即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按照有关提示办理开放式基金

定期定额申购及查询等业务。

七、适用定期定额申购起点

定期定额申购起点：单笔最低金额

１００

元（含申购费）。

八、交易费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起，凡持有带银联标志的农行金穗卡（借记卡、准贷记卡）并通过本公

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的投资者，可适用四折起的定期定额

申购优惠费率。

具体申购费率请查看公司网站《网上交易费率表》。

注：

１

、如上述基金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方案发生调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２

、其他交易费率敬请查阅相应基金的发行文件和相关公告。

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九、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１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ｗｗｗ．ｚ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３２１－３２１

，

０５７１－２８８２２２８８

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９９

十、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办理基金网上交易前，应仔细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基金网上交

易协议、安全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指南等文件。

２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前应认真阅

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３

、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３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９０

股票简称：泰豪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５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采

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及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在南昌国家高新开发区泰豪军工大厦一楼会议

室召开现场会议。 公司董事长陆致成先生、副董事长黄代放先生因工作原因

不能出席并主持本次会议，经其他董事推选由公司董事、总裁毛勇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公司全体独立董事、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９２

人， 代表股份

１７０

，

７９３

，

９４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７．５１％

。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代表共

１０

人，代表股份

１６９

，

３０４

，

６１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７．１８％

；参加网络投票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８２

人， 代表股份

１

，

４８９

，

３３８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３３％％

；参与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的股东

０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 网络投票及独立董事征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了列入会议通知的各项议案，产生如下决议：

（一）逐项审议通过《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

１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范围和考核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１７０

，

３０９

，

３１５ ３４８

，

３００ １３６

，

３３４

占有效表决

（

％

）

９９．７２％ ０．２０％ ０．０８％

２

、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和数量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１７０

，

３０８

，

３１５ ３４８

，

３００ １３７

，

３３４

占有效表决

（

％

）

９９．７２％ ０．２０％ ０．０８％

３

、股票期权的授予和分配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１７０

，

３０８

，

３１５ ３４８

，

３００ １３７

，

３３４

占有效表决

（

％

）

９９．７２％ ０．２０％ ０．０８％

４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可行权日、禁售期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１７０

，

３０８

，

３１５ ３４８

，

３００ １３７

，

３３４

占有效表决

（

％

）

９９．７２％ ０．２０％ ０．０８％

５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其确定方法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１７０

，

３０８

，

３１５ ３４８

，

３００ １３７

，

３３４

占有效表决

（

％

）

９９．７２％ ０．２０％ ０．０８％

６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行权条件和行权安排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１７０

，

３０８

，

３１５ ３４８

，

３００ １３７

，

３３４

占有效表决

（

％

）

９９．７２％ ０．２０％ ０．０８％

７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１７０

，

３０８

，

３１５ ３４８

，

３００ １３７

，

３３４

占有效表决

（

％

）

９９．７２％ ０．２０％ ０．０８％

８

、股权激励会计处理方法及对业绩的影响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１７０

，

３０８

，

３１５ ３４８

，

３００ １３７

，

３３４

占有效表决

（

％

）

９９．７２％ ０．２０％ ０．０８％

９

、授予股票期权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１７０

，

３０８

，

３１５ ３４８

，

３００ １３７

，

３３４

占有效表决

（

％

）

９９．７２％ ０．２０％ ０．０８％

１０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１７０

，

３０８

，

３１５ ３４８

，

３００ １３７

，

３３４

占有效表决

（

％

）

９９．７２％ ０．２０％ ０．０８％

１１

、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１７０

，

３０８

，

３１５ ３４８

，

３００ １３７

，

３３４

占有效表决

（

％

）

９９．７２％ ０．２０％ ０．０８％

１２

、附则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１７０

，

３０８

，

３１５ ３４８

，

３００ １３７

，

３３４

占有效表决

（

％

）

９９．７２％ ０．２０％ ０．０８％

（二） 审议通过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

法》；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１７０

，

２６６

，

７５５ ３６１

，

２００ １６５

，

９９４

占有效表决

（

％

）

９９．６９％ ０．２１％ ０．１０％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１７０

，

２７９

，

８５５ ３４８

，

３００ １６５

，

７９４

占有效表决

（

％

）

９９．７０％ ０．２０％ ０．１０％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慧青、肖泽红律师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表决程序及出席本次

会议的人员资格均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根据

《

河南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 ，

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

（

主承

销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2

日上午在

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河南新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

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

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

现将中

签结果公告如下

：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三

”

位数

582������832������082������332

末

“

四

”

位数

2028�����7028�����2272

末

“

五

”

位数

07621����32621����57621����82621

末

“

六

”

位数

083331���583331

末

“

七

”

位数

0999792��2124308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河南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

上述号码相同的

，

则为中签号码

。

中签号码共有

30, 400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河南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

发行人：河南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

23

日

河南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５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１０

：

３０

时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阿克苏林园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杨万川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５

人， 代表股份

２０１

，

１０６

，

６６３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

４７８

，

６９５

，

０４３

股的

４２．０１％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各项议案，议案的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网站上的《青

松建化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１

、经表决，

２０１

，

１０６

，

６６３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

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２

、经表决，

２０１

，

１０６

，

６６３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

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中伦律师事务所潘政勇律师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规则》及《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２日


